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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10月 3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2008）》，扩大了非经常性损益的范围，由 2004年规定的 15

项调整为 21项，几乎囊括了现行会计准则下公允价值应用产

生利得和损失的项目。

非经常性损益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

露和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但是并不能有效引导上市公司

提高经营业绩。非经常性指的是损益性质的特殊性和发生的

偶然性，非经常性损益不能反映上市公司改善经营的努力。例

如，短期投资、委托投资属于非经常性项目，因此由其产生的

投资损益属于非经常性损益。由于投资项目不具有持续性和

可预测性，投资收益的取得依靠被投资项目的良好运行状况，

因此该项投资收益不能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努力及经营业

绩。另外，债务重组准则中公允价值的应用和利得的确认使得

债务重组成为上市公司盈余调整的重要手段，其中债务的大

量免除是当前债务重组的重要方式。债务的免除会减少未来

会计期间的财务费用，上市公司在未来期间无需努力经营或

仅保持现在的经营努力的条件下就可以达到监管目标，这也

是 2007年年报显示大量上市公司发生债务重组的原因。

总之，经常性项目和非经常性项目的划分无法反映上市

公司持续的、可预测的经营业绩，无法促使上市公司改善经

营。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需要引入新的或其他概念来代替非

经常性损益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这一新概念既要具有简洁

性、概括性，又要能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努力情况。由此，笔者

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1援 对非经常性损益的披露进行严格限定。虽然没有必要

像国际会计准则那样完全禁止非常项目的披露（因为非常项

目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笔者认为，应该根据非经常性损益的

定义，从性质的特殊性和发生的偶然性两方面严格限定其披

露。遵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规定，以下任何两种情

况之一的损失和利得，企业都不得把它们作为“非重复、非经

常或者非正常项目”用于调整会计利润：淤可以合理地预期有

可能在两年之内再次出现；于企业在前两年内出现过相似的

项目。SEC采用排除法对可以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

规定，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科学性。笔者建议，采用相同的方法

规定非经常性损益，并作为财务报告的重要事项进行披露或

在利润表中单独列报。

2援 在信息披露方面加强对公允价值披露的监管。笔者建

议，对财务报告做出局部修改，增加独立章节———公允价值在

财务报表中的应用，以便对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报表项目做

出集中、完整的披露。具体来说，以表格或文字表述的形式披

露上市公司在财务报表中应用公允价值的情况，包括以下信

息：公允价值计量所影响的报表项目、所适用的会计准则，公

允价值应用的后果，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及依据。若采用表格

形式披露这些信息，还应辅以必要的文字对公允价值应用的

具体事项进行说明。

3援 在公司上市、发行股票的资格的监管方面，取消非经

常性损益的特殊规定。在对非经常性损益的披露进行严格限

定后，出于有效引导上市公司改善经营业绩的考虑，笔者建

议，采用新的核心经营活动损益指标替代非经常性损益指标。

所谓核心经营活动损益是指企业核心经营活动部分的业绩情

况，核心经营活动损益等于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营业税金

及附加、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后的余额，不包括投资活动、筹

资活动以及企业无法控制的事项（如公允价值应用、资产减值

等）产生的损益。核心经营活动损益与股东权益之比即为核心

损益股东权益报酬率。由于这一指标面向企业的核心经营活

动，因此企业在经营方面的努力最终会反映在这一指标的改

善上。核心经营活动损益对于企业来说具有可持续性，与企业

的价值紧密相关，是决定企业价值的最重要因素，甚至是唯一

重要的因素。另外，现行会计准则对经营性损益的规定已相当

完善，企业无法操纵核心经营活动损益的计算。茵

一、即征即退软件增值税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软件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巨大，研发支出巨大，软件产品前

期研发投入多，这使得软件产品的成本结构比较特殊———有

形资产（实物资本）含量低，无形资产（人力资本）含量高。软件

产品成本结构的特点使得即征即退软件增值税政策在实际执

行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1. 软件企业税负过重。淤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过少。根

据现行增值税税制对软件产品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的相关规

定，只有购入的软件物质载体和印制软件说明书的进项税额

等可以抵扣，软件企业开发软件所用的主要设备如电脑、服务

器等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软件产品成本中所占比

重最大的人力资本投入无进项税额抵扣；新软件产品的推广

上市费用也无进项税额抵扣，等等。这就使得软件企业的税负

过重。于附加税费过高。虽然我国对软件产品增值税实际税负

超过 3豫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但没有相应的城市维护建

即征即退软件增值税政策管见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周存慧

小议非经常性损益监管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王兴河 刘 艳

阴窑50窑 上旬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的税

前扣除应当区分以下情况：

1. 固定资产改建支出：企业所得税法对“固定资产改建

支出”的界定是：改变房屋或者建筑物结构、延长使用年限等

发生的支出。对已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按照

固定资产预计尚可使用年限分期摊销，其摊销金额允许税前

扣除；对租入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按照合同约定的剩余租赁

期限分期摊销，其摊销金额允许税前扣除；除了已足额提取折

旧和租入的固定资产，其他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包括材料

费、人工费、相关税费等，计入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涉及替换

部分固定资产的，还应当将替换部分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扣

除），对改建的固定资产延长使用年限的，还应当适当延长折

旧年限（具体延长多长时间由税务机关视具体情况而定），按

照新的计税基础和折旧年限计算的折旧允许税前扣除。

2. 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企业所得税法界定的固定资产

大修理支出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支出：淤修理支出达到

取得固定资产时的计税基础 50%以上；于修理后固定资产的

使用年限延长 2年以上。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按照固定资产

尚可使用年限分期摊销，其摊销金额允许税前扣除。对租入固

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按照合同约定的剩余租赁期限分期摊

销，其摊销金额允许税前扣除。

3. 固定资产修理支出：企业所得税法界定的固定资产修

理支出是指修理支出未达到取得固定资产时的计税基础 50%

或修理后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延长在 2年以下。《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规定：应当作为长期待摊费用的支出，

自支出发生月份的次月起，分期摊销，摊销年限不得低于 3

年。但哪些应当作为长期待摊费用在企业所得税法中并未明

确界定。这主要是考虑到实际情况复杂，无法简单地予以统一

认定，只能根据实际情况，授权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对

此加以个别认定。如果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明确将一定

金额的修理支出界定为长期待摊费用，则自支出发生月份的

次月起，分期摊销，摊销年限不得低于 3年，对其按规定摊销

的金额允许税前扣除。对当前并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根据

“法无明文禁止则为允许”的推论，对企业不论是自有固定资

产还是租入固定资产，其发生的修理支出，应当在实际发生时

直接计入当期管理费用，并允许税前扣除。

4. 企业发生的固定资产日常维修、维护支出，应当直接

计入当期管理费用，并允许税前扣除。茵

谈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的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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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退税政策。这导致软件产品的附加税费

仍然是高税基上的高税负。

2. 退税周期过长。根据北京市国税局的规定，经各区县

国税局审查核实后，在企业软件增值税税款入库的次月底前，

对应退税款办理退库手续。这就意味着软件企业收到即征即

退税款至少需要 2个月。企业实际收到退税的时间间隔长，增

加了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退税时间不稳定没有刚性，极大地

影响了企业的资金使用计划，而且加大了企业利润总额的波

动幅度。

3. 退税手续烦琐。仍以北京市为例。一是退税程序复杂。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符合条件的软件产品时，先填写

《软件产品即征即退审核确认表》及相关证明材料申请享受即

征即退政策，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然后及时足额入库

应缴税金，并按月随同纳税申报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软

件产品、集成电路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申请表》，最后各区县

国税局审查核实后对应退税款办理退库手续。二是退税证明

资料繁多并且重复报送。即使每次软件产品没有变化，报送即

征即退申请表时仍需附送同样的纸质证明资料如审核确认表

等。在企业拥有多个软件产品的情况下，这无疑是无效用耗费

企业的资源、增加企业的成本，也增加了税务人员的工作量，

不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二、完善即征即退软件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建议

即征即退软件增值税优惠政策将于 2010年度到期，税收

优惠政策的变动是软件企业关注的焦点。基于软件产品成本

结构的特殊性，结合即征即退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笔者抛

砖引玉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 扩大软件产品成本中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一是扩大

软件产品成本中实物价值转移部分的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

主要是允许抵扣软件企业开发软件所用的主要设备如电脑和

服务器等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这些实物资产容易清查，用途

容易界定，在实际工作中具有可操作性。二是允许抵扣软件产

品成本中人力资本部分的相关税额。这可与软件企业认证相

连，即认证为软件企业的企业方可享受此项税收优惠政策。具

体内容涉及：淤扣税基数的确定。人力资本金额的确定可以遵

循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软件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

出。于扣税比例的确定。该比例可以由税务机关根据软件企业

的行业特征和产品特性确定。盂扣税计算的方法。其计算方法

可以参照《增值税暂行条例》中运输费用抵扣进项税额的计算

方法。

2. 将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软件直接改为适用相

应的较低税率。笔者建议，将即征即退软件增值税政策改为对

软件产品直接适用相应的低税率政策。只要是通过认证的软

件产品就可享受该项优惠政策。为方便税务机关掌握涉税信

息，企业须将通过认证的软件产品资料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与即征即退软件增值税政策相比，此政策操作简单，可以降低

软件产品的附加税费，减轻软件企业的税负，减少企业利润总

额的波动，有利于企业合理安排资金使用计划，也能降低税企

双方的工作成本。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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